
关于《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

（2024—2028年）》的起草说明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起草背景、依据及目的

为确保我市精准贯彻落实《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应当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与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及《海南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2023—2025年）》“各市县组织编制地方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并将相关指标和要求内容纳入详细规划。”等法规政策文件要求，结合我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和超低能耗建筑试点示范建设需要，我局开展《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4—2028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并征求市发改委、市资规局、各区政府及园区等单位意见，对规划内容研究核实调整完善。该规划衔接海南省和我市有关法规政策文件要求，着力推动我市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建设和超低能耗建筑试点示范。

二、主要内容

（一）总概

《规划》共包含规划总则、绿色建筑发展现状、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分区规划及指标要求、保障措施六大章节及附件等内容。结合我市的气候条件、能源条件、自然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合理提出绿色建筑的发展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等，将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建筑碳排放等相关内容纳入专项规划，科学划定绿色建筑发展目标管理分区和政策单元，并分别明确约束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确保我市绿色建筑发展符合全国绿色建筑发展趋势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相关发展指标要求，编制深度满足《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技术导则》的规定。

（二）发展指标和重点任务

《规划》从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持续推进既有建筑改造、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促进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五个方面明确了13项发展指标和重点任务。

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方面，稳步扩大绿色建材应用规模，试点推广建筑师负责制，加强绿色建筑施工运行管理，强化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逐步提高星级绿色占比。星级绿色建筑占比2025年达到30%，2028年达到35%。高星级绿色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40%，“两核一带”区域（中央商务区和崖州湾科技城以及海棠湾、亚龙湾、大三亚湾、崖州湾等海岸带区域）绿色建筑建设标准适度提高。

持续推进既有建筑改造，2024年底完成本市建筑节能改造需求摸底，预计2025年累计完成25万㎡，2028年累计完成50万㎡。指导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或超长期国债支持，统筹全市机关办公建筑、酒店宾馆、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有序进我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方面，城镇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2025年达到80%，2028年达到85%；推进智能建造技术全过程应用，支持建设试点示范项目，支持创建园区级信息化监管平台。优化产业布局，支持我市装配式部品部件企业做大做强，引进先进技术，完善产品配套，扩大服务半径。

可再生能源应用方面，推动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应用，新建建筑积极采用光伏、光热、空气能等不同形式的可再生能源，新建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率2025年达到1%，2028年达到5%。指导具备条件，特别是重点用能单位的既有建筑项目，进行节能改造时同步应用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试点新建公共建筑全面电气化，建设“光储直柔”建筑示范项目。

促进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方面，积极推动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建设，2025年，新建建筑的建筑减碳率达到3%，预计超低能耗建筑累计完成3万㎡，建成2个低碳（零碳）建筑，1个低碳（零碳）示范园区。2028年，新建建筑的建筑减碳率达到5%，预计超低能耗建筑累计完成6万㎡，累计建成6个低碳（零碳）建筑，2个低碳（零碳）示范园区。建立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低碳（零碳）建筑项目清单，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序推进，在自贸港重点园区内建设琼南片区特色超低能耗建筑集中展示区。

三、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

（一）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两核一带”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或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下的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一星级的要求建设。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两核一带”区域内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及以上，或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建设。新建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及“两核一带”区域内的政府投资的各类安置区、保障性住房，应当满足不低于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建设。用地面积大于4公顷或地上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应当满足绿色生态小区建设标准。

（二）做好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工作和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的上报工作。加强绿色建筑标识认证的信息化管理，对接国家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平台。强化对标识评价申报材料的审核力度以及工作过程的监管力度，不定期地组织专家对获得标识证书的项目进行抽查，按三亚市相关处罚管理办法对有违规行为的单位予以相应的处罚。

（三）结合海南省重点园区城乡建设领域低碳建设发展工作方案，组织各园区结合实际进行基础条件摸底，掌握园区内既有建筑用能结构、能耗数据、可再生能源应用等能源使用情况，制定低碳园区建设工作方案。

（四）持续开展年度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加强绿色建筑运行指标数据统计监管和建筑能耗监测工作，引导绿色建筑项目运营单位或业主强化日常运行管理，对运行指标不满足申报指标要求的，按规定采取限期整改、撤销标识等措施，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相应处罚。

四、潜在风险、下步文件流转程序及文件印发形式

《三亚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4—2028年）》与上位“多规合一”规划、各片区控规及相关规划衔接，经内容审查，不存在潜在风险。本规划的印发，将有效推动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建议报市政府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实施，公开属性为主动公开。




